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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通用条款及专用条款 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0608706732026201 

合同内部编号： 

合同各方： 

甲方：上海市青浦区供水管理所 乙方：上海济辰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公园东路 1155 号 地址：上海上海市杨浦区 

邮政编码： 邮政编码：200092 

电话：15216615258 电话：021-65981718 

传真： 传真： 

联系人：阮美玲 联系人：沈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政府采购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甲方就 2026 年青浦区

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工作项目，经综合评标确定委托乙方提供技术服务。根据招投标文件，双

方签订本合同。 

一、服务事项 

甲方委托乙方 2026 年计划完成： 

（一）4次节水诊断公益服务； 

（二）3家重点单位用水审计、3家重点单位水效对标； 

（三）4项合同节水管理； 

（四）4家水效领跑者储备申报； 

（五）1个非常规水利用； 

（六）1个水预算管理试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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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服务期限 

本合同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三、服务要求 

本合同生效后，乙方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提交项目实施方案，明确时间节点和具体任务，

经甲方审核同意后实施，乙方须每两周提交项目进度，完成整体工作量后提交总结报告，报

告须加盖公章提交甲方留档，直至验收完成。 

（一）节水诊断公益服务。完成 4 次节水诊断公益服务，严格按照《水利部办公厅关

于开展节水诊断公益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办节约〔2025〕136 号）要求开展，为用水单位提

供专业、规范的节水诊断公益服务，确保诊断结果的真实性、结论的科学性及节水改造建议

的可行性。 

（二）重点单位用水审计、水效对标。完成 3家重点单位用水审计、3家水效对标，根

据《青浦区节水行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重点企业要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、用水审计及水效对

标，不断挖掘企业节水潜能，提升用水效率。对重点单位开展用水审计，按照《企业用水审

计技术通则》（GB/T 33231-2016），以水平衡测试数据为基础，摸清企业用水现状、提出

节水方案，提高企业用水效率；对重点单位开展水效对标，按照《工业企业水效对标指南》

（GB/T33749-2017），对其用水数据等信息进行收集整理，与国际国内同行业先进水效指标

进行对比分析，确定水效标杆，通过节水管理措施和节水技术改造的实施，使用水水平达到

水效标杆指标或更高水效指标水平。 

（三）合同节水管理。完成 4 项合同节水管理，鼓励探索节水管理模式创新。在政府

机关、学校、医院等公共机构采用购买服务、托管等模式开展合同节水管理。推动高耗水服

务业开展合同节水管理改造。在高耗水工业企业及园区，强化水平衡测试服务，推广使用再

生水，推进冷却系统节水改造、工艺流程再造和智能系统管控，探索实施合同节水管理。 

（四）水效领跑者储备申报。完成 4 家水效领跑者工作作为国家级水效领跑者储备申

报，在合同节水管理工作基础上，开展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，遴选出“节水制度齐全、节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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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严格、节水指标先进”的水效领跑者名单，在各领域起到示范引领作用，深入巩固我区

节水型社会（城市）建设成果。 

（五）非常规水利用。完成 1 个非常规水利用项目，推动用水单位优先使用再生水、

集蓄雨水等非常规水，深挖用水单位节水潜力，丰富我区非常规水利用案例。 

（六）水预算管理试点。完成 1 个水预算管理试点项目，根据《上海市水预算管理试

点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推进完成水预算管理试点工作专题研究项目，确保区级水预算管理试点

工作完成，有效提高我区节约用水管理水平和用水效率。 

（七）乙方须对项目涉及的所有产品质量及安装质量保修至少一年，在收到甲方或者服

务对象维修电话后，乙方需在 24 小时内维修完毕。质保期满后，日常维修保养工作应纳入

服务对象职责。 

四、双方义务 

（一）甲方义务 

1.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条件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； 

2.督促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委托服务义务； 

3.协助乙方完成本合同约定服务事项。 

（二）乙方义务 

1.应当按照有关技术规范、规程和甲方要求提供本合同技术服务； 

2.对本合同委托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安全负总责。按照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的要求，

负责本方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、安全措施落实，并负责为本方人员办理工伤或人身意外伤害

保险，并承担保险费用； 

3.本合同履行期间，知悉、了解或掌握的有关数据等有关情况，未经甲方同意，不得以

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披露或泄露，并按照《保密协议》履行义务； 

4.应当按照《廉洁协议》的要求履行本合同义务，不得损害或影响甲方的名誉或信誉，

不得影响甲方依法履行工作职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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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验收方式 

乙方应提供相关验收资料，并通过甲方组织的专家验收。 

六、服务费用及支付 

（一）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为：1697060 元（大写：壹佰陆拾玖万柒仟零陆拾元整）。 

（二）支付方式：以乙方实际发生并经甲方核准的工作量作为主要结算依据。 

（三）本合同生效后，项目实施方案经甲方确认后，支付服务费用总额的 20%；完成

50%工作量后，支付服务费用总额的 20%；完成整体工作量后，支付服务费用总额的 20%；

剩余委托费用在相关工作及报告通过验收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按实支付。 

实际支付金额比例视当年度预算安排调整，最终费用以实际结算为准。 

七、违约责任 

违反本合同下列约定的，违约方应当按照下列约定承担责任。 

（一）乙方未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措施，引发服务对象投诉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应按

1000 元/次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 

（二）乙方出具的报告涉嫌数据造假或与事实不符的，应按 2000 元/次计算向甲方支付

违约金； 

（三）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履行义务的，应按 10000 元/次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 

（四）乙方违反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或《保密协议》约定的，应按 20000 元/次计算

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 

（五）乙方违反《廉洁协议》约定的，应按 50000 元/次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 

（六）乙方违反本合同其他约定的，应按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的 3%计算向甲方支付违

约金； 

（七）乙方违约应当支付的违约金或赔偿费用，甲方可在应支付给乙方的服务费用中扣

除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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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乙方违约情节严重或造成一定社会不良影响的，乙方承诺不再参与甲方招标项目

的投标； 

（九）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条件支付服务费用的，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向乙方支

付违约金； 

（十）因一方违约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，违约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 

八、其他约定 

（一）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 

（二）本合同未尽事项，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确定。 

（三）本合同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二份，并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 

（四）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》、《廉洁协议书》、《保密协议书》三份附件线下另行签

署。 

 

签约各方：  

甲方（盖章）: 乙方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 

日期： 日期： 

 

 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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